历城区委组织部关于建立阳光民生

困难党员帮扶工作机制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健全党内关怀帮扶激励机制，区委组织部决定，进一步扩大困难党员帮扶范围，对遭受突发性重大事故的党员实施及时救助，建立我区经常性、时效性相结合的阳光民生困难党员帮扶救助工作机制。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帮扶原则
（一）公正、公开原则。帮扶对象界定准确，帮扶程序公开透明。
（二）定期、动态原则。对生活困难、患重大疾病的党员，原则上每年帮扶一次，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每年对帮扶对象进行登记审核。
（三）及时、有效原则。对遭受突发性重大事故的党员，做到及时上报审核研究，尽快下拨资金予以救助，帮助党员渡过难关。
二、帮扶对象
（一）生活困难党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历城区中共党员，可作为生活困难党员帮扶对象：（1）“三无对象”，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抚养、扶养）人的党员。（2）本人或家庭遭遇重病、重灾及其它事故，导致家庭生活水平低于我区最低生活保障的党员。（3）其他特殊困难党员。

（二）遭受突发事故党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历城区中共党员，可作为遭受突发事故救助对象：（1）遭受突发性重大事故,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重大损失，生活水平低于我区最低生活保障的党员。（2）突发重大疾病，自身无任何社会保障，难以负担医疗费用的党员。（3）其他突发因素需要紧急救助的党员。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列入救助帮扶对象：(1)因个人“懒、散”等主观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党员。(2)参与赌博、邪教组织等违法违纪活动，受到公安机关处罚的。(3)经组织认定其他不适合申请帮扶的。 

三、帮扶标准
（一）生活困难党员帮扶。对确定为生活困难党员帮扶对象的，将进行定期救助，于年底发放帮扶款，金额为600元。
（二）遭受突发事故党员救助。（1）因突发性重大事故造成党员财产重大损失或因突发性重大疾病急需救助的党员，可实施一次性及时救助，金额1000—2000元。（2）因突发性重大事故导致严重伤残或死亡的，可实施一次性及时救助，金额不超过3000元。（3）其他特殊困难情况，由党员所在党（工）委提出申请，区委组织部研究确定具体救助金额。

（三）上述两种帮扶救助类型，原则上不进行重复救助，如有特殊情况，需特别说明，经区委组织部批准后方可进行重点救助。因病致贫的党员一般应列入生活困难党员帮扶对象，如需进行及时救助，由党员所在党支部、党（工）委审核后，向区委组织部做专项书面申请报告。
四、工作程序
1、个人申请。生活困难党员帮扶活动在每年年底前进行，各党（工）委根据区委组织部统一安排向各基层党组织下发通知，由各党支部通知到全体党员，符合条件的党员个人提出申请，经党支部民主评议后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发放《困难党员申请表》（附件1），由党员本人进行填报。遭受突发事故党员救助申请可随时上报，党员所在党支部要快速反应，坚持原则，严格把关，对符合条件急需救助的党员发放《遭受突发事故党员救助申请表》（附件2），由党员本人进行填报。申请报表各项内容要填写清楚完整，如有特殊情况可由别人代写，本人签字或摁手印。因事故或疾病原因救助的需出具相关职能部门处理事故证明和医院诊断证明复印件各一份。
2、审核上报。各党支部将符合条件的党员《申请表》上报所在党（工）委核实盖章，各党（工）委按照要求报送区委组织部进行复核审批。突发性意外损失党员救助款下拨需经区委组织部部长办公会研究批复。

3、公开公示。经区委组织部审批合格后，帮扶救助名单要在党员所在党支部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天，对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帮扶资格。公示结束后，各党（工）委将符合标准的帮扶名单报区委组织部备案。

4、程序筛查。各党（工）委登陆区阳光民生救助系统，在3个工作日内将党员帮扶救助名单录入系统，区阳光民生救助服务中心对帮扶对象进行程序筛查。未经系统筛查的困难党员不予以发放救助金。

5、资金拨发。筛查无误后，区委组织部将帮扶资金拨付各党(工)委，再由各党(工)委下拨(发)给困难党员个人。各单位要严格发放手续，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6、申报时限。对于困难党员帮扶，各党（工）委要根据区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在15日完成通知、确定、申报、审批、公示和阳光民生系统筛查工作，并及时将帮扶资金发放到困难党员手中。对于遭受突发事故需要救助的党员，各基层党组织要在突发事件发生3日内报送区委组织部，区委组织部将在3日内作出批复。对于紧急事件急需救助的，党员所在党支部、党（工）委和区委组织部各级要快速应对，必要时将先发救助款再补齐手续，救助资金要在3天内救助到位。
7、走访核查。区委组织部将采取实地走访、电话调查等措施，对各单位报送的党员生活现状、联系电话、公示和资金发放等情况进行核查，对工作中出现问题和经查实因各种原因骗取帮扶资金的党员个人和党组织负责人将严肃追究其责任，通报批评，并追回帮扶救助款。

五、帮扶资金来源

帮扶资金主要来源为区管党费，并积极争取市委组织部困难党员帮扶资金和其他资金支持。
六、组织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帮扶机制。各党（工）委要高度重视，将其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中抓好落实。要建立一把手负责的落实机制，指定专人负责，随时掌握本单位困难党员生活情况，建立困难党员帮扶工作档案，动态管理。

（二）实行结对帮扶，实现脱贫致富。各党支部要针对困难党员情况，组织引导党员之间开展“一帮一”结对帮扶。让有专业技术特长、有致富路子的党员对有劳动能力的困难党员进行扶贫帮困，帮助困难党员解决现实困难和具体问题，帮助困难党员理清发展思路，开辟致富门路，尽快脱贫致富。

（三）加强检查指导，确保工作实效。区委组织部每年将对困难党员帮扶资金使用情况和突发性意外损失党员救助工作进行检查，加强对关心帮助困难党员工作的指导和督促，不断总结提高，使困难党员帮扶工作成为基层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历城区委组织部

2010年6月7日
附件1：    困难党员帮扶救助申请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民  族
	

	入党时间
	 
	出生年月
	

	户口类别
	
	家庭人口
	
	联系电话
（必填）
	

	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码（准确无误）
	

	家    庭
收入来源及金额
	

	享受其他补贴名称金额
	

	家庭困难 状况说明
	

	党支部意见（盖章）
	
	党（工）委意见（盖章）
	

	发放帮扶金金额
（区委组织部盖章）
	


注：本表一式两份，区委组织部审核存档一份，各党（工）委建档一份。

附件2：  遭受突发事故党员救助申请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民  族
	

	入党时间
	 
	出生年月
	

	户口类别
	
	家庭人口
	
	联系电话
（必填）
	

	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码（准确无误）
	

	家  庭
收入来源及金额
	

	突发意外损失情况说明
	

	党支部意见和拟救助金额（盖章）
	
	党（工）委意见建议救助金额（盖章）
	

	区委组织部批复救助金额
（盖章）
	


注：本表一式两份，区委组织部审核存档一份，各党（工）委建档一份。
附件3：           公      示

根据区委组织部《关于建立阳光民生困难党员帮扶工作机制的意见》，经个人申请，党支部、党（工）委把关审核，区委组织部复核，现将你村生活困难（遭受突发事故）党员拟帮扶名单公示如下：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入党时间
	困 难 原 因

	
	
	
	
	

	
	
	
	
	

	
	
	
	
	

	
	
	
	
	


公示期为**年**月**日至**日。区委组织部为举报受理单位，可通过电话、来信、面谈等方式，在5天公示期内反映情况，我们将认真受理。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对事实不清或没有线索的，将不予受理；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中伤的，将严肃追查处理。

举报电话：88115172。

历城区委组织部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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